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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A_A5_E6_8A_B5_E6_c42_502845.htm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

下发了《关于使用消费税纳税申报表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8〕236号），不少消费税纳税人就外购和委托加工

收回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的，其已纳消费税款抵扣填

报的变化不太熟悉，影响了纳税申报。本文就此问题提出纳

税人申报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可以抵扣的应税消

费品范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消费税若干具体问题的

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3〕156号）规定，下列应税消

费品可以销售额扣除外购已税消费品买价后的余额作为计税

价格计征消费税：外购已税烟丝生产的卷烟，外购已税酒和

酒精生产的酒，外购已税化妆品生产的化妆品，外购已税护

肤护发品生产的护肤护发品，外购已税珠宝玉石生产的贵重

首饰及珠宝玉石，外购已税鞭炮、焰火生产的鞭炮、焰火。 

下列应税消费品准予从应纳消费税税额中扣除原料已纳消费

税税款：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烟丝为原料生产的卷烟，以

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酒和酒精为原料生产的酒，以委托加工

收回的已税化妆品为原料生产的化妆品，以委托加工收回的

已税护肤护发品为原料生产的护肤护发品，以委托加工收回

已税珠宝玉石为原料生产的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以委托加

工收回已税鞭炮、焰火为原料生产的鞭炮、焰火。 此后，税

收政策对抵扣范围作了些调整。经国务院批准，金银首饰消

费税由生产销售环节征收改为零售环节征收。《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金银首饰消费税纳税环节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字〔1994〕095号）规定：金银首饰消费税改变纳

税环节以后，用已税珠宝玉石生产的镶嵌首饰，在计税时一

律不得扣除买价或已纳的消费税税款。《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调整酒类产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

〕84号）规定，2001年5月1日以前购进的已税酒及酒精，已

纳消费税税款没有抵扣完的一律停止抵扣。 2006年，经国务

院批准，对消费税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应税消

费品抵税范围进一步扩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

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33号）规定，

下列应税消费品准予从消费税应纳税额中扣除外购或委托加

工收回的原料已纳的消费税税款：高尔夫球杆，木制一次性

筷子，实木地板，已税石脑油为原料生产的应税消费品，润

滑油。可抵扣应税消费品购进渠道。以前的消费税政策规定

，可以抵扣的外购的应税消费品仅限于从生产企业购进的应

税消费品，对从商业企业购进应税消费品的已纳税款一律不

得扣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若干征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1997〕084号）就工业企业从事应税消费品购销的

征税问题规定，允许扣除已纳税款的应税消费品只限于从工

业企业购进的应税消费品，对从商业企业购进应税消费品的

已纳税款一律不得扣除。 2006年以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进一步加强消费税纳税申报及税款抵扣管理的通知》（国税

函〔2006〕769号）就消费税税款抵扣的管理规定：（一）从

商业企业购进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符合抵扣条

件的，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二）主

管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提供的消费税申报抵扣凭证上注明的货

物，无法辨别销货方是否申报缴纳消费税的，可向销货方主



管税务机关发函调查该笔销售业务缴纳消费税情况，销货方

主管税务机关应认真核实并回函。经销货方主管税务机关回

函确认已缴纳消费税的，可以受理纳税人的消费税抵扣申请

，按规定抵扣外购项目的已纳消费税。 抵扣方式及计算方法

最早的外购消费品抵扣方式采取的是直接抵减销售额政策。

国税发〔1993〕156号文件规定“以销售额扣除外购已税消费

品买价后的余额作为计税价格计征消费税”。但自1995年6

月1日起抵扣方式就作了改变，《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用外购和

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征收消费税

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5〕094号）规定：对于用外购的

已税烟丝、已税酒及酒精等8种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的应税消

费品，在计税时准予扣除外购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的消费税税

款，停止实行以销售额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后的余额为

计税依据计征消费税的办法。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或委托加

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的已纳消费税税款，应按当期生产领用

数量计算。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

策征收管理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06〕49号）就抵扣

税款的计算方法进行了重新明确，分为以下三种行为分别计

算。 一、外购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1）实行

从价定率办法计算应纳税额的：当期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

品已纳税款=当期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外购应税消

费品适用税率；当期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期初库存

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 当期购进的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期末库

存的外购应税消费品买价。 （2）实行从量定额办法计算应

纳税额的：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当期准

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数量×外购应税消费品单位税额



×30%；当期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数量=期初库存外购应

税消费品数量 当期购进外购应税消费品数量-期末库存外购应

税消费品数量。 二、委托加工收回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

消费品。当期准予扣除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期初

库存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 当期收回的委托加工应

税消费品已纳税款-期末库存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

。 三、进口应税消费品。当期准予扣除的进口应税消费品已

纳税款=期初库存的进口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 当期进口应税

消费品已纳税款-期末库存的进口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 应税

消费品抵扣凭证国税发〔1993〕156号就外购和委托加工应税

消费品抵扣凭证规定，外购已税消费品的买价是指购货发票

上注明的销售额（不包括增值税税款）；已纳消费税税款是

指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关于

普通发票不含增值税销售额的换算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消费税若干征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084号）规

定，如果企业购进的已税消费品开具的是普通发票，在换算

为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时，应一律采取6%的征收率换算。具

体计算公式为：不含增值税的外购已税消费品的销售额=外购

已税消费品的含税销售额/（1 6%）。国税发〔2006〕49号就

税法规定的准予从消费税应纳税额中扣除原料已纳消费税税

款的凭证，按照不同行为分别规定如下：（一）外购应税消

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1.纳税人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仅限生产企业）购进应税消费品，外购应税消费品的抵扣凭

证为增值税本规定专用发票（含销货清单）。2.纳税人从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应税消费品，外购应税消费品的抵扣

凭证为主管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委托加



工收回应税消费品的抵扣凭证为《代扣代收税款凭证》。（

三）进口应税消费品的抵扣凭证为《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

款书》。纳税人不能提供上述凭证的，其应税消费品已纳消

费税不得抵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